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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協助本縣莫蘭蒂颱風災害造成漁船與小船(含小客貨船、自用小船

及遊艇)損失，協助民眾復建船隻，擬訂本配合措施。 

二、依「金門縣地方建設開發基金青年創業暨政策無息貸款運用作業規定

(以下簡稱作業規定)第九點，基於政策需要，不受第二點、第四點、

第五點限制。 

三、申請條件：為莫蘭蒂颱風期間造成本縣漁船及小船(含小客貨船、自

用小船及遊艇)翻覆沉沒及破損之船主。 

四、申請期限：自本配合措施公告發布日起一個月為申請期間，逾期不受

理。 

五、申請核貸程序： 

（一）本配合措施之申請，由申請人填具申請書(附件 1)、計畫書(附

件 2)及財務狀況說明表(附件 3)，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本府

建設處申請。 

（二）漁船由金門縣政府建設處審查並以經金門區漁會證明者為限。

小船(含小客貨船、自用小船及遊艇) 由金門縣政府觀光處授權

港務處辦理本縣小船之營運管理業務執行審查事宜。 

（三）經初審不符申貸規定之案件由建設處駁回；初審符合申貸規定

之案件，移管理單位提請管委會審議。 

六、貸款額度及撥款方式： 

（一）風災受損漁船、小船船主之同一申請人可申貸金額最高以新台幣

300 萬元為限，且每艘最高可申貸金額為： 

1.破損修復每艘新台幣 50 萬元。 

2.全損復建(造)費用每艘新台幣 100 萬元。 

（二）按審定貸放金額先行撥款百分之五十，餘款由申請人檢具買賣

契約、統一發票或收據等相關證明文件資料後撥款。 

七、本貸款還款期限為六年，自貸款撥款日起第二年開始，每半年為一

期，分十期平均償還本金。 

八、貸款擔保： 

（一）本項貸款應徵提連帶保證人或擔保品，由受託金融機構依其相

關規定辦理。受託金融機構審定連帶保證人保證金額及擔保品擔

保金額之合計金額低於核定貸放款金額者，以審定合計金額為實

際貸放款金額。 

（二）受託金融機構辦理貸款撥款業務，應依核定之貸款額度、償還

方式與期限、撥款進度等意見，併同該金融機構放款作業方式與



條件，擬訂貸款契約，與申請人簽約，並應將契約副本三份函送

本府有關部門備查。 

九、本配合措施未訂事宜，係依「金門縣地方建設開發基金青年創業暨政

策無息貸款運用作業規定」相關規定辦理。 

 

 

備註：依船舶法第三條規定，小船之定義係指總噸位未滿五十之非動力船舶，

或總噸位未滿二十之動力船舶稱之。 

 


